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加强对重大行政处罚行为的监督，维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确保文化市场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根据《抚顺市重大行

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均应依照本制度执行备案。

第三条 执法队政策法规科负责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并承担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的复核和报送工作。

第四条下列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均应备案：

(一) 较大数额的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及非法财物的；

前项所称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处以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及没收非法财物在 1
万元以上的(含 1 万元)；对法人或其它组织处以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及没收非法财物 10
万元以上的(含 10 万元)。

(二) 责令停产停业的；

(三) 吊销许可证的。

第五条 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按本制度的规定将备案材料报送

政策法规科。

第六条 报送的备案材料包括：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报告，并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

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相关证据清单、现场(询问)笔录、听证通如书、行政处罚先行告知

书、集体讨论笔录等复印件。

第七条 政策法规科对报送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 就下列方面进行复核：

(一) 主体是否合法；

(二) 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三) 程序是否合法；

(四) 适用依据是否正确；

(五) 处罚是否适当；

(六) 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八条 政策法规科经复核发现报送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应当责

令报送部门限期改正。

第九条 对已报送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政策法规科有权调阅行政处罚案卷及有关资料，

各部门应积极配合，及时提供，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第十条 各科室在报送前， 按要求严格审查上报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对错报、不

报、漏报、迟报的，将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不报送备案。对于已报送

备案的，当事人又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承办部门应及时告知政策法规科，

备案审查终止。

第十二条 凡需报送县司法局有关部门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由政策法规科按规定

负责上报备案。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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